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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法人单位  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

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

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独立拥有（或授权

使用）资产或者经费，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具有包括资产负债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需要

编制账户。 

单产业法人  指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

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 

多产业法人  指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

人单位，这些产业活动单位接受法人单位的管理和控制。 

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法人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

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

如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发生变化，但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变更登

记，企业应根据变化后的实际情况填写。其他法人和产业活

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

据实际情况，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填写。 

国有企业  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

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集体企业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股份合作企业  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

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

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联营企业  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

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称为联营企业。联营企业包括国有

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

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

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

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企业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

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公司法》、《合

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

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

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其他企业  指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有关涉外经济的法律、法规成立的企业，包括与港

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港澳台商

独资经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有关涉外经济的法律、法规成立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非公经济  指资产由我国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

商控股的“非公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以及主要经费来

源于私人、港澳台资和外资的非企业法人单位和个体工商

户。其中，私人、港澳台及外商控股是指由其绝对控股和相

对控股的经济成分。 

 


